
同仁。从全球化角度看，要坚持国

外企业与国内企业平等；从国内区

域发展看，要坚持本地企业与外来

企业平等；从所有制属性看，要坚

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实

践中，将“平等对待”理念深度融入

检察司法办案的全过程、各环节。

不因市场主体类型、性质、地域等

因素不同而采取区别对待，坚持做

到权利平等、规则相同、程序一致，

确保不同市场主体受到法律的同

等尊重和保护。

重视市场主体诉求，畅通民营

经济案件法律监督渠道。一方面，

积极拓宽民营经济主体申诉渠道，

通过控告申诉窗口、12309检察服

务平台等载体，综合运用“枫桥经

验”“浦江经验”做好源头治理，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可开通“涉

非公经济司法保护专区”，优先办

理涉民营企业申诉案件，积极帮助

民营企业纾困解忧。另一方面，积

极推动法治服务民营经济共商共

建，定期举办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

检察讲坛，推广举办“服务保障民

营经济发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

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营

企业家等人员参加，共同探讨交流

如何以更优检察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并梳理形成规范性

文件予以执行落实，切实做到企业

有诉求、检察有行动、法治有保障。

强化涉企行刑监督，依法能动

保护民营经济主体权益。加强对

海南自贸港建设政策制度以及执

行情况开展的法律监督，特别是涉

及封关运作的重要制度机制法律

监督，确保出台的政策法规既适应

国际贸易规则又符合国内法规，既

能促进自贸港建设又不能违背上

位法。加强对政务审批、市场监

督、海关监管等重点领域行政违法

行为的法律监督，特别是“五自由

便利一安全有序”的法律监督，及

时提出检察建议，帮助政府提升法

治化治理能力。加强对涉民营经

济刑事立案和审判的法律监督，重

点监督侦查机关动用刑事手段插

手经济纠纷和民事案件，及时纠正

错误立案或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

情形；同时，做好对涉民营经济刑

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坚决防范量刑

畸轻畸重、同罪不同刑、同罪不同

罚等案件，切实以有效法律监督手

段保护民营经济主体权益。

探索检察机构改革，构建与自

贸港相适应的检察体制。探索建

立与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相对

应的专业检察院，使其在行使法律

监督职能时更加高效顺畅。比如，

结合“儋洋一体化”建设为契机，以

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为班

底，从全省检察机关挑选具有涉海

法律专业人员组建专门海事检察

院，以履行对涉海刑事、民事、行政

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责。探索省属

重点园区、省级重大项目定期巡回

检察工作机制，为当地政府征地搬

迁、重大风险防控等方面提供法律

指导和服务，从源头化解双方矛盾

问题。结合海南地域和案件量特

点，在省级检察院、地市级检察院

（分院）建立一支专司办理涉外案

件的专业化办案队伍，以解决封关

运作后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涉外

涉海等国际纠纷的法律问题。

优化专业队伍建设，全力为自

贸港建设提供法治支撑。依托“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对照“法

律基础扎实、熟悉国际规则、具备

外语能力”的标准，积极从全国检

察系统中引进检察业务专家、从知

名高校中引进法学专家教授、从经

济发达地区律所中引进经验丰富

的律师，改善和提升海南检察队伍

专业知识水平。借助线上线下同

步发力，注重利用法律职业共同体

同堂培训、检校合作机制，加大国

际法规则、经济贸易、海商事等内

容培训，推动自贸港检察理念更

新，找准检察服务自贸港建设的重

难点，以更专业更高效的能力水平

解决好民营企业涉法问题。定期

选派一批讲政治、懂业务的年轻干

部到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

地区的检察院或知名外贸型国企

开展为期1—2年的挂职锻炼，既要

学习先进的法律监督理念和方法技

巧，也要学习熟悉企业开展经贸的

程序方法和经营特点。有条件时，

可选派到新加坡等具有高水平开放

的国家或地区学习相应的经贸规

则、特点以及其民营企业的经营理

念、经营模式等，从而培养提高自贸

港检察人员应对自贸港建设未来可

能出现的法律风险能力。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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